 评审标准
一、价格评分10 分
	评审内容
	分值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投标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分
注：（1）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适用于面向中小企业非预留采购份额）
（2）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0分


二、技术评分60分
	评分点
	评审内容
	基本项分值
	总分值

	1.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
	2.1供应商应提供针对本项目特点制定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根据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科学、合理进行评分。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科学合理得30分；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较为科学合理得20分；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一般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的相关工作及技术方案。
	10分
	30分

	2.监测方案
	3.1供应商应提供针对本项目特点，结合防制对象的种类、密度制定监测方案。根据监测方案的科学、合理进行评分。监测方案科学合理得12分；监测方案较为科学合理得8分；监测方案一般得4分。
评审依据：提供的监测方案。
	4分
	12分

	3.工作流程方案
	5.1供应商应提供针对本项目特点制定工作流程方案（含人员配置、质量管理、设备安排、日常性人员及时间安排方案），根据工作流程方案的科学、合理进行评分。工作流程方案科学合理得18分；工作流程方案较为科学合理得12分；工作流程方案一般得6分。
评审依据：提供的工作流程方案。
	6分
	18分


三、商务评分30分
	评分点
	评审内容
	基本项分值
	总分值

	1.业绩
	2.1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至今类似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的每提供1个类似服务项目业绩得2分；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项目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佐证，未提供或提供不合格不得分。
	0分
	10分

	3.综合实力
	4.1供应商取得服务资质并已在共青城市备案的得6分，等级每高一个级别加2分，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证书复印件以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www.cnca.gov.cn)网站上查询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佐证，未提供或提供不合格不得分。
	0分
	10分

	3.售后服务
	5.1供应商在服务期间及服务期后需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供应商承诺服务期间在1小时以内响应并到达项目所在地并提供服务的得5分，在3小时以内响应并到达项目所在地并提供服务的得4分，在4小时以内响应并到达项目所在地并提供服务的得3分。

评审依据：提供承诺函原件佐证。

5.2为便于开展工作，非采购人本地单位的须承诺中标后在当地设立办事处和药械仓库并保持有人员常驻满足得5分，其他不得分。 

评审依据：非本地单位提供承诺函原件佐证；本地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佐证。
	0分
	10分


